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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要实现中国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除了快速减排和传统的基于土地的人为二氧化碳移除（CDR）

手段外，可能还需要新型的CDR，如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BECCS）、直接空气碳捕集与封存（DACCS）

等技术。对这些技术的推动在一些国家和自愿碳市场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这些技术的可推广性

以及潜在风险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 , 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权衡关系也尚不明朗。中国有能

力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进一步丰富各类 CDR 手段，同时确保减排工作不受影响。需

要对 CDR 备选方案的效果和影响进行全面评估，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要建立专门的研究、开发、

示范支持能力以及健全的测量、报告和验证系统，这些对于加速推广和引入私人投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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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1 

1.1  CDR 是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必要条件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报告 (Babiker 等人 , 2022 年 ) 明确指出，在符合《巴

黎协定》气温目标的所有情景中，除了快速和大幅减排之外，还必须进行人为二氧化碳移除（CDR）。

目前气候行动不足，全球变暖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暂时超过 1.5o C 的阈值，然后在本世纪下半叶通过持

续的净负排放再降回至这一水平以下（即所谓的气候过冲）（Reisinger 和 Geden，2023 年）。CDR 

可在这些减缓途径中发挥多重作用：在短期内进一步减少净碳排放，抵消难减排部门的剩余排放以

达到净零排放，并最终实现净负排放，将升温幅度控制回落至 1.5o C 之下 (Babiker 等人 , 2022 年 )。

近年来，CDR 得到的政治支持与日俱增。联合国秘书长明确呼吁支持开发 CDR：“我还鼓励科

学家和工程师们紧急关注二氧化碳的移除和封存，安全、可持续地处理最难清洁的重工业所产生的

最终排放。我敦促各国政府给予他们支持。但我要明确一点：这些技术并非灵丹妙药；它们不能替

代大幅减排，也不能成为推迟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借口。”( 联合国，2024 年）。

1 除另有说明外，所有货币均为美元

图 1. 各类 CDR 方法及其特点

来源：Smith 等人，2024 年。

1.2   定义 

CDR 是指人类有意识地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并将其持久地储存在地质、陆地或海洋储层或产

品中的活动（Babiker 等人，2022 年）。CDR 措施的种类相当丰富，包括造林和再造林等传统方法，

以及所谓的新型 CDR 方法，如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 (BECCS)、直接空气碳捕集与封存 (DACCS)、

生物炭、强化风化、海洋 CDR 等 (Geden 等人 , 2024 年 )。近年来，两种基于 CCS 的 CDR 技术，

BECCS 和 DACCS，越来越受到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的关注，因为它们的碳封存具有高持久性的特点。 

BECCS 是 " 结合了生物质在生长过程中对大气中碳的自然隔离和对该生物质转化为能源时所排

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捕获和地质封存。如果在整个 BECCS 价值链中，捕获并永久封存的二氧化碳多于

排放量，则该系统可做到从大气中净移除二氧化碳 " (Fajardy, 2022 年 )。在大多数与 “远低于”2oC

目标相匹配的综合评估模型情景中，BECCS 占据了主导地位。DACCS 指从大气中捕获空气中的二

氧化碳并将其储存在地下的化学过程 (Babiker 等人 , 2022 年 )。自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发布以来，

最新的一些情景开始包括 DACCS 和其他新型 CDR 方法 (Gidden 等人 , 2024 年 )。BECCS 和 DACCS

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仅占当前移除总量的很小一部分（不到 0.1%）（Pongratz 等人，2024 年）。 

1.3  中国可利用现有知识丰富其 CDR 组合

中国要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就需要较大规模的 CDR 来补偿难减排行业的排放（He 等，

2022 年）。值得注意的是，CDR 对中国来说并非新生事物。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就启动了国家级的

造林 / 再造林计划，以应对荒漠化等其他环境挑战，这些计划的定位后来调整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

行动。中国为林业部门制定了激励政策和监管框架，例如将其纳入国家自主贡献（NDC）( 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2021 年）和自愿碳排放交易系统 (Schenuit 等人，2024 年）。目前，中国的传统

CDR 量（近 4 亿吨二氧化碳 / 年） (Pongratz 等人 , 2024) 为全球最高。此外，中国也在探索基于海洋

的 CDR，例如通过《海洋负碳排放倡议》所做的工作 (ONCE, 2024 年 )。蓝碳作为实现更新目标的

一项新措施，也出现在中国的 NDC 中。 

方框 1. 区分 CDR、CCS 和 CCU 方框 1. 区分 CDR、CCS 和 CCU 

必须明确区分 CDR、碳捕集与封存（CCS）、碳捕集与利用（CCU）三

者的差异。将 CCS 应用于将化石燃料排放点源的二氧化碳进行地质封存，是

不能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然而，如果是捕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则在

CCS 基础之上可以发展出两种 CDR 方法，即 BECCS 和 DACCS。CCU 与 CCS 

不同的是，捕集的二氧化碳随后将用于生产其他产品，如合成燃料、化学品和

建筑材料。大多数 CCU 产品最终将被燃烧，从而将二氧化碳重新释放到大气

中。CCU 最多也只能延迟排放的时间，具体取决于产品的寿命和工艺链的碳足

迹（Schenuit 等人，2023 年）。捕获的 CO2 有一种用途是提高石油采收率，这

引起了严重关切，因为这种做法给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继续运营提供了合法性

（Grubert 和 Talati，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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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CDR 举措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尤其是在大规模部署的情况下。再造林 / 植树造林可为生

态系统服务和生计带来共同效益，但也有风险，如对农业用地和水资源的竞争、碳储存的持久性比

地质储存短、储存能力饱和以及自然和人为干扰导致的逆转等 ( 联合国环境署 , 2023 年 )。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既要加快绿色转型，又要确保实现发展和能源安全目标，面临着巨大挑战。

因此，必须扩大 CDR 组合，以满足规模要求，并尽量减少风险和权衡。尽管中国已对新型 CDR 进

行了大量研究（见第 2 章），但对于其在中国脱碳途径中的具体贡献，目前还没有官方信息和达成

学术共识。 

1.4  本讨论文件的范围和目的 

本文将重点讨论 BECCS 和 DACCS 这两种新型 CDR 方法，原因有二：1) 国际上已经取得了重

要进展；2) 近年来，CCS 和 CCU 在中国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CDR 与 CCS 和 CCU 之间的混淆会

产生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特别是从政策角度看尤为重要。本讨论文件将在现有研究分析的基础上，

简要介绍 BECCS 和 DACCS 的最新政策发展，并提出在中国推广这些技术的一些关键挑战和机遇。 

2. 政策、研发与示范和市场活动的发展情况 

2.1  政府支持快速增长，主要在发达经济体

各国的政策工具各不相同，包括税收抵免、公共采购和监管性措施等，以及研究、开发及示范

（RD&D）投资。下文概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发展。

美国：在美国实现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中（美国国务院，2021 年），目标是到 2050 年达到每

年约 10 亿吨二氧化碳 CDR 的水平。为支持这一目标，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和公共采购措施，特

别是通过美国税法的 45Q 条款增加了《通胀削减法案》对 DACCS 的支持，并通过《基础设施投资

和就业法》为新型 CDR 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流 ( 世界资源研究所，2022 年）。《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

法》中包括 35 亿美元用于创建四个区域性直接空气捕集中心 ( 美国能源部 , 2023 年 )，1.15 亿美元

用于 DAC 技术奖大赛，21 亿美元用于二氧化碳运输，25 亿美元用于碳封存验证和测试 ( 美国能源部 , 

2021 年 )。

欧洲联盟：《欧洲气候法》规定，到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以及 2050 年后实现净负排放

的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 ( 欧盟委员会，2021 年）。2024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宣布了其关于 2040 年中

期气候目标的建议 ( 欧盟委员会，2024 年），并发布了《工业碳管理战略》( 欧盟委员会，2024 年），

这使得 CDR 成为欧盟脱碳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到 2050 年，欧盟需要年减排约 4 亿吨二氧化碳 ，

以平衡难减排部门的剩余排放量。《工业碳管理战略》还列出了 BECCS 和 DACCS 的潜在政策选项

和支持机制（包括借助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以及二氧化碳运输和基础设施的额外投资需求。 

挪威：挪威没有设立净零目标。《气候变化法》 ( 挪威气候与环境部 , 2021 年 ) 规定的 2050 年

减排目标是在 1990 年的排放水平基础上减少 90%-95%。挪威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是经济支柱型产

业，在对该行业征收二氧化碳税进行论证的过程中，CCS 得到了发展 ( 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 , 

2023 年 )。如今，CCS 被认为是帮助挪威实现国内减排目标和封存进口二氧化碳的关键 。BECCS

和 DACCS 均获得了政府对 CCS 所提供的支持。例如，挪威气候环境部旗下的国营公司 Enova 向

Removr 管理的 DACCS 项目提供了第一笔约 350 万美元（3630 万挪威克朗）的拨款。作为政府支持

的 Longship CCS 项目的一部分，Northern Lights 公司与丹麦 Ørsted 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每年从一

个 BECCS 项目中储存 43 万吨二氧化碳（LN，2023 年）。另外还有两个 BECCS 项目是 Norcem 工

厂和 Hafslund Oslo Celsio 项目。挪威环境署提出了一系列 CDR 的激励手段，包括反向二氧化碳税、

货币奖励以及将 CDR 信用额纳入自愿碳市场等 ( 挪威环境署 , 2023 年 )。

英国：英国于 2021 年发布了 《净零排放战略》，目标是到 2030 年每年工程性移除量达到 5

百万吨二氧化碳 ，到 2050 年每年达到 7500-8100 万吨二氧化碳 ( 英国，2021 年）。英国致力于使

用一套市场工具来激励温室气体移除工作。2023 年，政府宣布计划通过 " 差价合约 "（Contract for 

Difference）来支持工程性移除 ( 英国，2023 年）。2024 年政府启动了一项咨询，就将温室气体移除

纳入英国排放交易计划征求意见 ( 英国能源安全与净零部 , 2024 年 )。

中国：中国已将以基于 CCS 的 CDR（负排放技术）列为重点研究领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年）。中美双边对话的议题之中也包含了 DACCS（世界资源研究所，2024 年）。然而，目前

尚未进行全面评估。一些研究表明，基于 CCS 的 CDR 有可能在实现中国碳中和目标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Chen 等人，2023 年；Fuhrman 等人，2021 年；Chai 等人，2020 年）。Deng 等人（2024 年）

认为，生物炭的潜力可以满足中国对人为碳移除的需求。中央政府正在通过研发和示范推动 CCU 和

CCS 的发展。然而，这些项目并非 CDR 项目，因为它们多与化石二氧化碳源相关，所捕集的二氧化

碳将被重新注入，用于提高石油采收率 (Schenuit 等人，2024 年）。

2.2  监测、报告和核查对于推广新型 CDR 至关重要

健全的监测、报告和核查（MRV）系统对于支持新型 CDR 的推广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

助政府和私营部门做出监管和投资决策。因此，开发 MRV 体系是将新型 CDR 纳入气候政策和市场

的第一步。目前，除了 BECCS 和生物炭之外，还没有针对新型 CDR 措施的指南，相关的 MRV 规

范主要是在自愿市场上发展起来并应用的 (Schulte 等人，2024 年）。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层面上，目前正在努力为人为碳移除制定健全的核算规则，包

括为新型方法提供更多指导。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有可能在《巴黎协定》第 6.4 条下进行

国际碳交易。另一个相关机制是第 6.2 条，它允许各国进行碳减排和人为碳移除信用额度的交易。据

预计，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TFI）将在 2027 年前编制一份关于 CDR 和 CCUS 的方法学

报告，为将新型 CDR 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提供指引（IPCC，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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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正在着手建立欧盟级别的 CDR 认证框架，并将为不同的 CDR 方法量身定制认证方式 ( 欧

盟委员会，2024 年）。2024 年 5 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新的气候报告模板，允许成员国报告 BECCS

和 DACCS 的数量 ( 欧盟委员会，2024）。与欧盟相比，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优先考虑的是

为新型 CDR 创造出市场，当然同时在 MRV 领域也在做一些努力 (Schulte 等人，2024 年）。

关于自愿碳市场，Schulte 等人（2024 年）描述了 MRV 现有的规范和技术，并得出结论认为，

尽管在直接空气捕获和生物质相关领域中尚存在知识缺口，但 BECCS 和 DACCS 的 MRV 都已取得

了进步。 

2.3  研发和示范投资 

通常而言，一项新型技术从首次商业部署到广泛运用需要 20 年左右时间。因此，DACCS 和

BECCS 要于 2050 年达到 10 亿吨级的水平，则在其诞生阶段投入充足的研发示范投资对于降低其成

本至关重要并刻不容缓 ( 联合国环境署 , 2023 年 )。

用于 CDR 尤其是新型 CDR 研发示范的公共资金不断增加，特别是通过 " 国际创新使命计划 "

（Mission Innovation）下的 CDR Launchpad 计划（到 2025 年为 CDR 示范和试点项目提供 1 亿美元资金）

（国际创新使命计划，2023 年）和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直接空气捕集区域中心”项目（5 年 35 亿美元）。 

Nemet 等人（2024 年）观察到，近年来对 CDR 初创企业的私人投资大幅增长，从 2013 年 3 家

初创企业获得 400 万美元投资，到 2022 年有 131 家初创企业获得 15 亿美元投资。总体而言，更多

的投资投向了新型 CDR 领域的初创企业，尤其是 DACCS 和生物炭。然而，与 2023 年 1.8 万亿美

元的清洁能源投资总额 ( 国际能源署 , 2024 年 ) 相比，对 CDR 的投资水平仍然较低。根据 Nemet 等

人的调查（2024 年），这些初创企业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获得资金支持、自愿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

MRV 相关科学的不确定性等。

中国没有专门针对 BECCS 和 DACCS 的专项公共研发示范资金，不过腾讯的“碳寻计划（Carbon 

X Program）”支持包括 DACCS 在内的低碳技术的研究和早期商业化。政府需要在新型 CDR 方案的

研发投入方面迎头赶上，并刺激更多的私人资金投入。此外，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如英国、欧盟）合作，

并加入 CDR Launchpad 也是有益的，因为中国已经是“国际创新使命计划”的成员。

2.4  自愿市场的角色

自愿市场在创造需求和为萌芽初期的产业提供资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数据平台 CDR.fyi

报告 （《2023 年回顾报告》），新型 CDR 的购买量自 2020 年起每年增长五倍以上。2023 年，

CDR 购买量增至 450 万吨二氧化碳 ，主要集中在 BECCS（63%）和 DACCS（20%）。然而，这仅

占 2023 年自愿碳市场总量（1.108 亿吨二氧化碳）的 4%。从碳信用额角度来看，减排项目占绝对主

导地位 ( 森林趋势组织的“生态系统市场”平台 , 2024 年 )。目前，新型 CDR 信用额的数量加权平

均价格明显高于传统 CDR：2023 年，造林 / 再造林的价格为 16 美元 / 吨二氧化碳 ，而 DACCS 和

BECCS 的价格分别为 715 美元和 300 美元。 

CDR.fyi 进行的一项调查（2024 年）显示，购买方主要来自金融和信息技术部门，其动机是帮

助加快 CDR 行业的规模发展。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微软公司，该公司计划在 2030 年拥有每年超过 5 

百万吨二氧化碳的 CDR 组合 ( 微软，2023 年）。在撰写本报告时，该公司已购买了超过 800 万吨的

新型 CDR，占所有新型 CDR 的 75%（CDRfyi，2024 年）。

Fuss 等人（2024 年）认为，自愿市场可能无法为 CDR 的推广提供足够的资金，在推动未来需

求方面，强制市场可能会发挥关键作用。不过，在短期内，前者可以让新型 CDR 在实践中得到尝试，

并制定必要的 MRV 规范。长期来看，自愿市场仍然可以作为 CDR 的一个小众市场，用于鼓励创新

和实验，对气候变化减缓努力形成补充。

3. 中国发展 BECCS 和 DACCS 的主要挑战和机遇 

要在本世纪中叶部署十亿吨级的新型 CDR，需要在下一个十年大幅提高这些技术的使用水平 ( 联

合国环境署 , 2023 年 )。其中的一些关键挑战和机遇与中国也息息相关。 

3.1  经济和技术可行性 

● DACCS 虽然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由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相对较低，这意味着需要投入

大量可再生能源和其他相关成本，因此高成本是一项重大挑战。由于迄今为止的实际经验有限，

成本估算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据美国国家学院 (2019) 估计，基于固体吸附剂和基于液体溶剂

的 DACCS 净移除二氧化碳 的平均成本分别为 89-877 美元 / 吨二氧化碳和 156-506 美元 / 吨二

氧化碳；而其他 CDR 措施的成本为：土壤固碳 45-100 美元 / 吨二氧化碳，造林 / 再造林 0-240 

美元 / 吨二氧化碳，生物炭 10-345 美元，BECCS 15-400 美元 / 吨二氧化碳 (Babiker 等人，2022 

年）。据最新的一些研究预测，到 2050 年，DACCS 的成本将从目前的水平大幅下降，但仍然

会远高于美国政府制定的 100 美元 / 吨二氧化碳的长期 CDR 政策目标（Shayegh 等人，2021 年；

Sievert 等人，2024 年）。  

● BECCS 与 DACCS 不同之处是，能产生市场化的能源产品（如电力、液体燃料和氢等），除

了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之外，还可产生收入 (Fajardy, 2022 年 )。目前，一些 BECCS 应用在技

术上已经成熟并实现了商业化（例如，生物乙醇生产，煤电厂、纸浆和造纸厂 、水泥厂和炼钢

高炉中的生物质联合燃烧等），一些应用仍处于原型或示范阶段（例如，生物质用于合成气化、

窑炉中的二氧化碳捕集和高炉废气等） ( 国际能源署 , 2024 年 )。

● BECCS 和 DACCS 的实施取决于 CCS 基础设施的存在。据估计，全球地质封存潜力似乎足

以满足封存需求。美国、欧盟和中国在其排放源附近均拥有巨大的贮存潜力，可以降低成本 ( 国

际能源署 , 2021 年 )，只是还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开发充足的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基础设施 (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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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能源署 , 2024 年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CCS 被认为基本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Mahjour 和

Faroughi, 2023 年 )，这也给能否及时建设足够的 CCS 基础设施增加了不确定性。中国近年来在

发展 CCU/CCS 方面的努力帮助降低了整体捕集成本和捕集能耗 (Yang, 2023 年 )，然而二氧化

碳地质封存的政策和监管框架方面尚存在差距 (Yang 和 Li, 2024 年 )，可能会阻碍基于 CCS 的

CDR 的推广。

3.2  可持续性障碍 

● BECCS 的应用主要受限于可持续生物质原料的可获得性，这引发了对农业用地、水资源的竞

争以及土地转换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担忧。生物质的生产（如使用化肥）、加工、运输和 

CCS 阶段可能会产生额外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对 BECCS 价值链进行生命周期评估，确定其气

候影响，就变得至关重要（Fajardy，2022 年；Bloomer 等人，2022 年）。 

● 大规模部署 DACCS 需要大量吸附剂材料和大量能源投入，可能会占到当今全球能源产量的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Gidden 等人，2024 年）。要实现一个 DACCS 设施的整体负碳排放，必

须使用可再生能源，因此会增加对相关原材料的需求。DACCS 设施选址的要求是要能获得脱碳

电力。此外，对土地和水的需求也是制约其在中国大规模发展的重要因素。要从空气中过滤 1 

吨二氧化碳，Climeworks 的固体吸附剂系统每年需要 1000 千瓦时的能源、36 千克的材料、3m3

的水和 11,000 m2 的空间 (Madhu 等人，2021 年）。

● 为了评估这些技术在中国的可扩展性，有必要考虑能源、土地、水和原材料等可持续发展因素，

对大规模部署进行全面评估。

3.3  社会和政治障碍 

● 道德风险。对 CDR 的主要担忧之一是，它有可能拖延减排努力，并为化石燃料行业的运营

提供持续的社会许可，此即所谓的道德风险或减排妨碍。一个例子是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收购了一家依赖于天然气工艺的 DACCS 公司，Carbon Engineering ( 西方石油公司 , 

2023 年 )，并计划使用 DACCS 来抵消该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并生产 " 净零石油 " ( 西方石油公司 , 

2022 年 )。目前已有一些解决方案的建议来降低这种风险，例如分别设定减排和人为碳移除的

目标，或在纳入 CDR 信用额时收紧排放交易体系的限额（Hoglund 等人，2023 年；McLaren 等人，

2019 年）。

● 缺乏健全的 MRV 制度。有效、健全的 MRV 制度可确保市场的诚信度并建立信任（见第 2.4 章），

对扩大 CDR 至关重要。它们需要解决额外性、持久性和充足性问题（Grubert 和 Talati，2024 年）。

与森林项目相比，BECCS 和 DACCS 更容易证明额外性，因为 " 一切照常 " 的情景 " 根本就不

会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 "。但是证明额外性需要进行生命周期分析，以纳入额外的排放量（如

额外的能源投入、运输和土地干扰、肥料使用等）。不同的 CDR 方法具有不同的封存持久性，

这关系到将是否以及如何将 CDR 与强制碳市场联系起来，因为就气候影响和成本而言并非所有

CDR 信用额都可与二氧化碳配额互换 (Burke 等人 , 2023 年 )。充足性问题的产生源自于大规模

移除和排放对气候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要补偿 1 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就可能要在后期阶段

移除超过 1 吨的二氧化碳 (Chimuka 等人，2023 年）。中国主要决策部门于 2024 年发布了关于

强化碳标准计量体系建设行动方案，包括推动 CCS-CDR 技术标准公关，为建立全面的 MRV 努

力迈出了关键一步 ( 发改委 , 2024)。

● 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和创新。DACCS 和 BECCS 的技术发展主要由私营部门的倡议和通

过自愿市场实现的净零或净负承诺所推动。目前，少数政府已开始明确 CDR 在国内气候政策中

的作用 (Schenuit 等人，2024 年）。国家一级的净零排放战略和计划需要明确 CDR 的预期作用，

包括 DACCS 和 BECCS。为了降低成本和投资风险，需要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如税收抵免、

拨款、贷款和贷款担保、研发和示范资金支持以及健全的碳定价机制 ( 国际能源署，2024 年）。

3.4   优势与机遇

● 如第 1.3 章所述，现有的传统 CDR 监管和激励政策框架为中国扩大 CDR 技术范围奠定了基

础。中国还有其他优势：在过去 20 年间，中国是 CDR 研究出版物的最大贡献者（30%），主

要集中在生物炭和土壤固碳领域的研究。在专利方面，中国非常重视传统的 CDR，但最近包括

BECCS 在内的几种 CDR 方法的专利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 CDR 专利份额与其在全球气候

变化减缓专利中的份额相同。此外，中国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降低成本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学

习之处 (Minx 等人，2024 年）。

● 中国当前正在扩大强制市场、重新开放自愿市场，这为开发和测试新型 CDR 措施的 MRV 以

及支持研发和示范提供了机会。这也将使中国能够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6 

条下的讨论，使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 “十五五”规划和即将出台的新 NDC 为中国提供了机遇，可将新型 CDR 纳入总体绿色转型

战略和国家低碳技术研究计划之中。  

4. 结论 

● 在 “十五五”规划中，中国可考虑在实现国家双碳目标的总体战略背景下制定一个 CDR 路

线图。在更新后的 NDC 中，中国也可考虑明确其在“十五五”之后发展 CDR 组合的意图，在

快速减排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实现净零排放和之后实现负排放。 

● 可通过生态环境部、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专项资金，将 CDR 备选方案的跨学

科综合评估（可行性和效果、社会环境影响等）纳入国家绿色技术研究计划之中。

● 中国可将新型 CDR 纳入相关双边（如与欧盟和英国）和多边合作机制（如气候行动部长级会

议）。作为 " 国际创新使命计划 " 的成员，中国可考虑加入其“CDR 使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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